
 1 

國立嘉義大學 104學年度第2學期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合於後列條件且有意應徵者，請於105年8月5日以前（備註欄有加註日期者依其日期）

檢附履歷表、學經歷證件及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

經歷等證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並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個人入出境紀錄及其他相關證件）、博士論文摘

要、著作目錄、3年內代表著作、教學與研究構想、2封以上推薦函掛號郵寄嘉義市學

府路300號國立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恕不退件），信封請註明應徵理工學院應用化

學系專任教師、學術專長、姓名及聯絡電話，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學院 系別 名額 
擬聘 
職稱 

學歷及專長條件 備註 

理 

工 

學 

院 

應 

用 

化 

學 

系 

1名 助理教

授 (含 )

以上 

一、學歷： 

具化學及化學相關領域博

士者。 

 

二、專長： 

(一)具分析各領域(感測技

術、分離技術、光譜技

術等)優先考慮。 

(二)專任助理教授聘用，具

下列條件之一者(不含

兼課或兼職。未附證明

文件者，視同不符合專

任聘用資格)：1.自取得

博士學位後至應聘日

止，具大專以上學校教

學經驗 2 年以上者；2.

博士後研究全職工作經

驗 2 年以上者；3.該領

域業界全職工作經驗 3

年以上者。 

 

三、具全英文授課能力者尤

佳。 

 

 

 

一、應繳交資料：(請依序裝訂成冊並編排頁碼) 

(ㄧ)履歷表（請註明應徵專長類別、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聯絡地址及電子郵件地址）。 

(二)自傳 

(三)學經歷證件影本（博士學位證書、歷年成績

單影本，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

等證件，須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

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並

附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個人入出

境紀錄及其他相關證件） 

(四)博士論文摘要（未具教師證書者請附博士學

位論文影本） 

(五)五年內著作一覽表（自 2011年 8月 1 日起）

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已被接受但尚

未刊印之著作，需檢附接受證明。（請上

本校人事室網站/表單下載/新聘教師提送

教評審查相關表件/五年著作一覽表） 

(六)三年內發表於 SSCI、SCI、TSSCI 等期刊之

代表著作(不包括博士及碩士論文) 

(七)教學與研究構想書 

(八)兩封推薦函 

(九)教師證書影本(未具教師證書者免付) 

(十)具相關教學及工作經驗者之佐證資料（聘

書、服務證明，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 

(十一)其他有利審查之參考資料 

所寄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二、應徵者，應檢附所具條件之相關佐證資料；

未檢附者，視同資料不全者且不予受理。 

三、起聘日期： 

106年 2月 1 日 

四、收件截止日期： 

105年 8月 5 日（以郵戳為憑） 

五、聯絡人： 

    陳小姐 

電話：05-2717899 

傳真：05-2717901 

e-mail： 

appchem@mail.ncyu.edu.tw 

備註：應徵人員與本校校長及應徵職務之單位主管非屬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始得進用。 

 


